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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反貪腐章」議題說明 
   我國於 2015 年 5 月 20 日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並自 2015 年 12 月 9日正式施

行，自主實踐公約。依據施行法規定，政府應與各國政府、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及

反貪腐機構共同合作，以落實公約所建立之反貪腐法律架構。本議題正切合上述目標，重點內容如

次：  

1. 雙方就打擊及預防貪腐所採取之措施  
 應採取或維持必要之立法及其他措施，將影響國際貿易及投資之貪腐及賄賂行為定為犯罪。犯

罪行為包含賄賂、侵占和洗錢等。 

 為防止相關罪行，應就帳冊及紀錄之保存、內部控制、財務報表之揭露，會計及審計標準等採

取或維持必要之措施。 

 不得將貪腐犯罪所生之相關費用列為應稅收入減免支出。 

 應於法律程序中採取措施能辨認、追查、凍結或扣押沒收犯罪所得及利用於相關犯罪之財產、

設備或其他工具等。 

 在符合臺美各自法規情況下，採取或維持拒絕有貪腐罪行之外國公職人員，或任何幫助此類犯

罪之人入境之措施。 

 2. 鼓勵舉報可疑貪腐事件，保護舉報者   
 應使民眾廣為知悉預防和打擊賄賂和貪腐之相關措施及訊息，讓民眾及財務報表的外部審查 者

得以向主管機關舉報可疑貪腐事件，包含以不具名方式舉報，並採取或維持保護舉報者遭受不

當之法律訴訟之措施。 

 3. 促進公務員廉政措施 
 訂定公務人員行為守則，針對政府機關內負責具貪腐風險較高（例如採購單位）之公務員，加

強其選任程序及教育訓練。  

 為促進公職人員履行公務時之透明化及責任，以提升政府之廉潔性，要求公職人員就與其職權

發生利益衝突之職務外活動、投資、資產及重大饋贈等提出申報。 

 對被起訴或判決犯貪腐罪之公職人員予以撤職、停職或調職，但應遵守無罪推定原則。 

 在不影響司法獨立之情形下，訂有預防司法人員貪腐之相關措施。  

4. 促進私部門、勞工組織及社會之參與   
 政府應強化反貪腐資訊之公開，使民眾知悉相關資訊，應採取適當措施以促進公部門以外之個

人及團體，例如企業、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勞工組織及社區組織等參與有助於去除貪腐之

公共資訊活動及公共教育計畫，以預防及打擊影響國際貿易及投資事務之貪腐行為。 

 提高公眾認識貪腐之存在、原因、嚴重性以及所造成之威脅。鼓勵專業協會或其他非政府組織，

在適當情形下協助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準則及法遵計畫等。 

 鼓勵企業管理階層在年報或其他方式公開內部控制計畫。鼓勵企業考量本身之企業規模，採取

或維持充分之審計控制計劃等措施。 

 認同預防和打擊賄賂與貪腐對環境領域之重要性，以增進貪腐對環境造成有害影響之公共意識 

5. 為預防及打擊貪腐及賄賂所採取或維持措施之適用及執行   
 為確保對打擊或預防影響國際投資及貿易所產生之賄賂及貪腐方面之有效執法，雙方保留執法、

檢察及司法機關之裁量權，且善意決定分配該執行相關資源之權利。 

  

          （本文摘錄自法務部廉政署網頁/廉政政策） 

https://www.aac.moj.gov.tw/6398/6436/1056830/1056831/Lpsimplelist 

時 事 法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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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資（警）訊 

致病性李斯特菌現身超商 

消基會呼籲生食區均應專案檢驗 
  嘉義縣衛生局昨(5/8)日公布 2 家全家超商販售的「桂花油醋雞肉沙

拉」（有效日期 2023/4/11）被驗出不得檢出的「李斯特菌」陽性。消息

一出，台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8 日立即啟動專案稽查與抽驗，前往全家

便利超商 25 家分店稽核同款商品，均已下架停售。 

    根據國外案例調查報告曾發現生菜、哈密瓜、未經殺菌程序的乳製

品、未經充分加熱的熱狗及火腿等即時肉品及煙燻鮭魚等食品造成李斯

特菌感染，國內則曾於生魚片、即食生鮮蔬果、即食肉品等檢出李斯特

菌。 

    因此，針對超商熟食食品檢驗出致病的李斯特菌，消基會呼籲衛生

主管機關應全面優先針對：源頭之製造廠商及其下游鋪貨店家，並全面

針對超商（市）、飯店、餐廳 Buffet 的生食區部，甚至提供生食食材如

Subway 等速食餐廳均應速立檢驗專案，針對可能含有李斯特菌的食材進

行掃描式檢驗，以確保消費者健康與食用安全。 

    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官網指出，李斯特菌症（Listeriosis）

是由單核細胞增多性李斯特菌（Listeria monocytogenes，以下簡稱李

斯特菌）感染產生的感染症，感染李斯特菌後的疾病嚴重程度取決於受

感染者的免疫狀況。免疫力正常者不易遭受李斯特菌感染，或者感染後

僅有腹瀉、噁心、嘔吐等腸胃道症狀；然而年長者、免疫力低下的族群、

孕婦、胎兒及新生兒更可能引發侵襲性感染。 

    立夏已過，天氣漸熱，消基會建議消費者的飲食習慣應盡量熟食（需

加熱至 72°C 以上才可殺死李斯特菌）及謹慎處理食品、避免汙染才是最

重要的預防方法。 

 

                （本文節錄自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網頁/完整文章請參閱消費警資訊） 

https://www.consumers.org.tw/product-detail-3421595.html 

消 費 者 保 護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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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詐騙手法話術解析與預防策略(最新版二) 

   
                                               （本文摘自內政部警政署165防騙網頁/常見QA） 

https://165.npa.gov.tw/#/article/cheat/262 

 

反 詐 騙 宣 導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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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應有的認識與做法（四） 
肆、公務機密維護之具體做法 
  一、文書機密 

1  機密文件之會簽、陳判等公文處理流程，應由承辦人員親自持送，否則應以文件
密封方式為之，收受機密文書時，應先檢查封口後始可拆封。 

2 重要應秘密事項，應避免書寫於便條紙或桌曆上，否則易因疏忽未收妥而遭窺視
或翻閱，造成洩密。 

3 具機密性之廢棄文稿應隨手以碎紙機銷毀，並避免做為資源回收用紙，機密文件
影印如遇夾紙應隨手取出，印壞部分亦須帶走，以免被有心人取走做不當利用。 

4 傳真機密文件前，應先確認傳送號碼，並連絡受件人等候於傳真機旁，以避免誤
傳洩密;傳送完成前應全程在場不可離開，避免資料遭他人取走。 

二、通訊機密 
1 談論機密前，先確認對方身分，對於自稱長官而欲查詢機密文件資料者，應請對

方留下連絡電話，先做身分查證工作。 
2 使用具有「自動重複撥號」功能之話機，做其他有輸入密碼之線上轉帳或交易時，

應注意清除紀錄，避免遭人試撥盜打。 
3 個人行動電話語音信箱及電話答錄機密碼，應妥慎保管，以免遭人竊聽。 
4 經常檢視大樓電信配線箱，查看有無遭人掛線竊聽。 

三、資訊機密 
1 個人電腦應設定密碼保護，並設置螢幕保護畫面，且定期變更密碼，以防範暫離

電腦時遭人窺探畫面內容。 
2 透過公司內部網路做檔案資源分享時，應謹慎審核資訊內容是否涉及公務機密，

並應加設密碼管制。 
3 電腦各種使用密碼，切勿將之另紙書寫或黏貼於電腦上：並避免利用各種作業系

統內建「自動記憶密碼」功能，否則即喪失密碼保護之機制。 
4 在無法確定網站的保密安全下，勿任意上網登錄個人重要應秘密資料，以免資料

遭截取移作他用。 
 四、會議機密 
1 會議議事範圍，涉及公務機密需保密者，應以秘密方式舉行。 
2 秘密會議之會場須選擇單純或有隔音設備場所舉行，以防止竊聽。 
3 參加秘密會議之人員，應經調查合格，並以與會議討論事項有直接關係者為限；

凡與議題無關者，主席得令退出會場。 
4 秘密會議之資料附件，應於會議結束時當場收回，避免機密外洩。 

伍、結語 
    公務員能否落實保密義務，攸關國家利益之維護、政策推動之順遂與民眾權益之
保障，因此，每一位公務機關內之成員，都應該將維護公務機密視為最重要之工作，
嚴守文書、通訊、資訊、會議等各項機密作為。各消防機關人員平日或許皆忙於自身
繁重之勤、業務，但是亦不可輕忽公務機密維護之重要性，以免因一時大意而造成不
良之嚴重後果。尤其近來消防機關承辦民眾申請案件日益增多，其中若有涉及隱私或
安全顧慮者，應多方瞭解可能滋生之問題，謹慎行事，避免侵害民眾權益，並嚴格控
管公文作業流程，預估可能洩密管道，防患於未然，以確實做好各項公務機密維護工
作。                               
 

 

                          （本文摘自雲林縣稅務局網頁/廉潔政風專區） 

https://www.yltb.gov.tw/News_Content.aspx?n=11649&s=352155 

  公務機密維護視窗 
 



 

6 

 

 

 

政院通過「律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為協助政府機關（構）及公立學校處理法律諮詢及訴訟等

案件，以落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行政院會今（30）日通

過法務部擬具的「律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建立「公職律

師」制度，將函請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政府機關（構）及公立學校面臨法

律諮詢及訴訟等案件，有賴法律專業人士的參與及協助，為落

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決議，且健全法制，因此建立「公職律

師」的制度，有其必要。本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後，請法務部積

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溝通協調，早日完成修法程序。 

 

該修正草案重點如下： 

 

一、公職律師專任於政府機關（構）或公立學校。 

 

二、公職律師以律師名義辦理法律事務。 

 

三、公職律師兼具公務員及律師雙重身分，應遵守公務員服務

法及律師法、律師倫理規範等。 

 

四、公職律師應加入律師公會。 

 

 

 

（本文摘自行政院網頁/本院新聞）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20986111-ca96-46ad-a83e-9fe388fec717 

 

法 令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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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機關安全維護工作（二） 

案例分析  

■第三類、安全維護觀念薄弱，致釀成意外災害： 

諸多安全事件的發生，均因當事者未能確實遵守安全規定，或因一時疏

於防範，而造成難以彌補的後果，諸如： 

  EX1. 某安養機構殘癱病患深夜在床上吸菸，不慎引燃棉被，釀成火災，

雖該機構值勤人員緊急疏散殘癱病患並將火勢撲滅，但已造成一死

一傷的慘劇。 

  EX2. 某醫院宿舍僱用保全之守衛，未能確實遵守安全規定，擅在木造

崗亭以電壼燒開水，致引發電線走火而釀成火警，雖即時撲滅，已

造成損害。 

 

案例分析  

■ 第四類、安全維護警覺不夠，致引發安全事件： 

    漫不經心，對安全規定認知產生錯覺或忽略等行為，而釀成安全傷

害事件及財物的失竊，不僅個人遭受傷害，亦使單位蒙受損失，故惟有

提高員工的安全警覺，貫徹執行相關工作之安全規定，始能防止意外災

害的發生，或使損害降至最低，譬如： 

    某辦公大樓職員遺失該樓門禁刷卡卡片、按鍵密碼鎖密碼及辦公室

鑰匙一串，事後並不在意，亦未向大樓管理單位報失，亦未迅速變更密

碼及更換辦公室門鎖，致於某日上班時發覺，辦公室門被打開，保險櫃

內所存放之現款遭竊，後悔為時已晚。 

 
 
 
 
 
 

 

                             (本文摘自台南市交通局網頁/政風室網頁） 

 

 

機關安全維護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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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執行職務，應遵守相關法令規章，依法行政，謹慎從

事，切不可存有非分之想，牟取不法利益之舉；否則誤蹈法網，

身敗名裂，斷送美好前程，殃及妻小及家庭，並破壞機關團隊精

神及整體公務員形象，實屬得不償失。 

勇於檢舉貪瀆不法，政治才能弊絕風清，為了國家未來的前

景，也為了你我的將來，使政風清明，若發現有貪瀆不法之情事

時，請您提起勇氣，拿起電話並撥【或寫】下列專線【信箱】反

映，我們將予以處理並確實保密；若查證屬實並經法院判刑確定

者，將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發給檢舉獎金，

最高新台幣 1,000 萬元。 

一、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廉政專線：0800-025-025 

廉政信箱：新興郵局第 2299 號信箱 

二、本局政風室： 

廉政專線：07-3369416 

廉政信箱：高雄郵政第 30~84 號信箱 

三、廉政署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1、「親身舉報」方式：署本部成立 24小時檢舉中心(臺北市中

正區博愛路 166 號)，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事項。 

2、「電話舉報」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

「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3、「投函舉報」方式：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

局第 153 號信箱」。 

4、「其他」方式：  

傳真檢舉專線為「02-2381-1234」。 

為有效打擊貪瀆不法，我們提供上述多元檢舉管道。 

 

編 後 語 


